
伊宁市人民政府关于《伊宁市声环境功能区
划分方案》的通告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伊

宁市噪声监测工作，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全力推进《“十

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按照《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技术规范》（GB/T15190-2014）的要求，结合城市发展状况、

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声环境质量现状，伊宁市人民政府决定

对原《伊宁市声环境功能区划方案》进行调整，现将有关事

项通告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会议精神，

围绕新时期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新要求、新任务，以支撑管理、

服务人民为导向，加强城乡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改善声环境

质量，保障人民享有良好的声环境。以城市总体规划为指导，

遵循城乡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综

合部署，按照规划用地性质、用地现状、声环境质量现状和

现行声环境功能区，科学划定声环境功能区类别，全面、客

观、准确地反映伊宁市声环境质量，为实现居住环境和谐安

宁、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提供有力支



撑。

二、适用范围

伊宁市规划建成区范围，包括东至喀尔墩工业园区，西

至皮里青河，南至南环路，北至北外环路，涵盖全市 13 个

街道、4 个镇、5 个乡，总面积约为 118.05 平方公里。

三、基本原则

本区划以有效地控制噪声污染的程度与范围，有利于提

高声环境质量为宗旨。本区划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区划应以城市规划为指导，按区域规划用地的主

导功能、用地现状确定。应覆盖整个城市规划区面积。

（2）区划应便于城市环境噪声管理和促进噪声治理。

（3）单块的声环境功能区面积，原则上不小于 0.5km2。

山区等地形特殊的城市，可根据城市的地形特征确定适宜的

区域面积。

（4）调整声环境功能区类别需进行充分的说明。严格

控制 4 类声环境功能区范围。

（5）根据城市规模和用地变化情况，声环境功能区划可

适时调整，原则上不超过 5 年调整一次。

四、区划依据

1、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0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6-10-29）



《“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环大气〔2023〕

1 号）

《关于加强噪声监测工作的意见》（环办监测〔2023〕2

号）

《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能力建设技术要求（试

行）》（总站物字〔2023〕13 号）

《关于加强噪声监测工作的通知》（新环办便函〔2023〕

28 号）

2、技术规范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HJ640-2012）

《环境噪声监测点位编码规则》（HJ 661-2013）

《 环 境 噪 声 监 测 技 术 规 范 噪 声 测 量 值 修 正 》 （ HJ

706-2014）

《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 906-2017）

《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HJ 907-2017）

3、其他依据

《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

〔2014〕51 号）

五、工作流程



本次区划工作主要流程有以下几个部分：

1、搜集区划工作中所需资料，包括伊宁市总体规划、

伊宁市用地现状及规划、伊宁市交通现状及规划等；

2、对伊宁市用地类型及总体规划进行分析，并通过实

地调查，初步确定各级声功能区划范围；

3、在伊宁市内各用地类型及主要交通道路布设环境噪

声监测点位，分析伊宁市环境噪声分布特征，形成本次声功

能区划方案，征求伊宁市各相关部门意见，对初步确定的各

级声功能区划范围进行调整；

4、组织专家对区划方案进行分析、调整和验收；

5、依据区划方案绘制区划图并编写技术报告，并报政府

部门审批、公示等。

六、声环境区划及其分类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规定，声

环境功能区按区域的使用功能特点和环境质量要求，分为五

类声环境功能区，包括 0 类、1 类、2 类、3 类、4 类，其中：

0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

域。

1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

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2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

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



3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

能，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4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需

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包括 4a

类和 4b 类两种类型。4a 类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

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

（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区域；4b 类为铁路干线两侧区域。

七、声环境功能区适用标准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规定，0 类、

1 类、2 类、3 类、4 类声功能区环境噪声限值见下表 1。

表 1 声环境质量标准限值

“昼间”是指 6:00 至 22:00 之间的时段，该时段执行昼

间标准；“夜间”是指 22:00 至次日 6:00 之间的时段，该时

段执行夜间标准。

八、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法



（一）划分次序

区划宜首先对 0、1、3 类声环境功能区确认划分，余下

区域划分为 2 类声环境功能区，在此基础上划分 4 类声环境

功能区。

（二）0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0 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于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

区域。该区域内及附近区域应无明显噪声源，区域界限明确。

面积不得小于 0.5km2。

（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 1 类声环境功能区

1、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或近期规划已明确主

要功能的区域，其用地性质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1 类声环境功能区规定的区域；

2、Ⅰ类用地占地率大于 70%（含 70%）的混合用地区域。

（四）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 2 类声环境功能区

1、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或近期规划已明确主

要功能的区域，其用地性质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2 类声环境功能区规定的区域；

2、划定的 0、1、3 类声环境功能区以外居住、商业、

工业混杂区域。

（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 3 类声环境功能区



1、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或近期规划已明确主

要功能的区域，其用地性质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3 类声环境功能区规定的区域；

2、Ⅱ类用地占地率大于 70%（含 70%）的混合用地区域。

（六）4a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将交通干线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分为 4a 类声

环境功能区。距离的确定方法见表 2。

表 2 交通干线（边界）相邻 4 类声功能区距离的确定

当临街建筑高于三层楼房以上（含三层）时，将临街建

筑面向交通干线一侧至交通干线边界线的区域（见表 2）定

为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

（七）4b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交通干线边界线外一定距离以内的区域划为 4b 类声环



境功能区。距离的确定方法同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的

确定方法见表 2。

（八）乡村声环境功能区的确定

乡村区域一般不划分声环境功能区，根据环境管理的需

求，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按以

下要求确定乡村区域适用的声环境质量要求：

a、位于乡村的康复疗养区执行 0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

求；

b、村庄原则上执行 1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工业活动

较多的村庄以及有交通干线经过的村庄（执行 4 类声环境

功能区要求以外的地区）可局部或全部执行 2 类声环境功能

区要求；

c、集镇执行 2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d、独立于村庄、集镇之外的工业、仓储集中区执行 3 类

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e、位于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内的噪声敏感建筑物执

行 4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九）其他规定

1、3 类声环境功能区

位于各类工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总体上划定为 3

类声环境功能区的，在下列情况下执行 2 类声环境功能区标

准：



（1）规划为工业用地，但尚未开发建设，且仍有敏感

目标的区域；

（2）现状为学校、医院、住宅、机关、公园、宾馆、

会所等噪声敏感区域；

（3）开发区详细规划确定为非工业用地的区域；

（4）以商务办公、软件研发等为主的非生产区域（除

工业地产外）。

2、4 类声环境功能区

（1）对于规划未建成的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

轨道交通（地面段）、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铁路，建

成后在向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后，相应划分到 4a/4b 类声环境

功能区，并执行相应标准；

（2）划分 4 类声环境功能区时，不同的道路、不同的

路段、同路段的两侧及道路的同侧其距离可以不统一；

（3）城市轨道交通（地面）场站、公交枢纽、高速公

路服务区等具有一定规模的交通服务区域，划定为 4a 类声

环境功能区；铁路交通场站划定为 4b 类声环境功能区。

3、大型公园、风景旅游区和纪念馆等区划为 1 类标准

适用区域；

4、大型工业区中的生活小区，根据其与生产现场的距

离和环境噪声现状水平，可从工业区中划出，定为 2 类声环

境功能区；



5、各类区域之间不划过渡地带；

6、在已划定声环境功能区内新建的交通干线，应确保隔

声降噪措施，维持用地的区划类别现状；若确实导致区域声

环境质量现状与区划目标相差太大，可在城市规划逐步完善

的前提下，按要求对新建交通干线区域划分为 4a 类或 4b 类

声环境功能区；

7、近期内区域功能与规划目标相差较大的区域，以用

地现状作为区划的主要依据；随着城市规划的逐步实现，及

时调整声环境功能区；

8、未建成的规划区内，按其规划性质或按区域声环境

质量现状，结合可能的发展划定区域类型。

九、伊宁市声环境功能区划方案

依据伊宁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现状，本次功能区划范

围为《伊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8-2035 年）》的规划

建设区范围，边界为东至喀尔墩工业园区，西至皮里青河，

南至南环路，北至北外环路，总面积约为 118.05 平方公里，

涵盖全市 13 个街道、4 个镇、5 个乡。

规划建设区以外的其他区域主要以乡村、农田和预留发

展用地为主，按照 GB3096 要求不划分声环境功能区，按照其

他区域执行标准确定声环境功能。

依据《新疆伊宁市城市总体规划（2018—2035 年）》、

《伊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8-2035 年）》、《声环境



质量标准（GB3096-2008）》及《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

范（GB/T 15190-2014）》，结合城区土地使用现状，本次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为 1 类、2 类、3 类、4 类功能区，不划

定 0 类声环境功能区。本次区划生效至下次修订前设置的

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按相关的要求执行。

（一）0 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区域

本次区划不划定 0 类声环境功能区。本次区划生效至

下次修订前设置的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按《声

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的要求执行。

（二）1 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区域

1 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较大，所占面积为 26.01 km2，

占区划总面积的 35.6%，主要分布在开发区生活区、市政府

片区、军区医院片区、州政府片区、东城花园片区、恒大雅

苑片区、伊犁河南岸生活区，呈现零星分布。

（三）2 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区域

2 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最大，所占面积为 44.01 km2，

占区划总面积的 60.4%，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和伊犁河南岸

的的居住、商业混合区域，连接成一个较大的区域。

（四）3 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区域

3 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最小，所占面积为 2.17 km2 , 占

区划总面积的 3.0%，主要分布在国投伊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片区，喀尔墩工业园区，伊犁河南岸新疆华电伊犁煤电有限



公司片区，呈现现零星分布。

（五）4a 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区域

4a 类标准适用区域包括伊宁市 92 条道路两侧一定距离

内（见表 2）区域及城区内主要交通场站东郊客运站（用地

面积 0.034 km2）、伊犁州客运中心（用地面积 0.0566 km2）、

第四师客运站（用地面积 0.010 km2）所占区域。对于 4b 类

声环境功能区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若有重叠的部分，按 4b 类

声环境功能区执行。

（六）其他规定

1、乡村声环境功能

本次功能区划范围为伊宁市建成区，包括东至喀尔墩工

业园区，西至皮里青河，南至南环路，北至北外环路，总面

积约为 118.05 平方公里。南岸新镇、巴彦岱镇、潘津镇、

英也尔镇、达达木图镇、汉宾乡、塔什库勒克乡、哈尔墩乡、

托格拉克乡、克伯克于孜乡等乡镇其他未纳入本次声功能区

划的区域，不划分声环境功能区，根据环境管理的需求，定

为村庄执行 1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集镇执行 2 类声环境

功能区要求；独立于村庄之外的工业、仓储集中区执行 3 类

声环境功能区要求；本次区划未涉及到的乡村发生噪声污染

时，执行 2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位于交通干线两侧一定

距离内的噪声敏感建筑物执行 4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2、建制镇中心镇区声环境功能的确定



（a）有规划，依据规划按“《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的规定，执行相应的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b）无规划且不能明显区分区域使用功能特点的混杂

区域执行 2 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可明显区分区域使用功能

特点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按上条（a）的规定执行。

3、如出现相邻不同类型功能片区之间噪声污染事件，

按高级别类型功能区标准执行。

4、在 1 类声环境功能区中包含的未单另划分的小区娱

乐广场分别执行 2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5、划定或适用 3 类声环境功能区中的现有生活小区及批

准规划的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等敏感

场所，可严于本区域标准适用 2 类声环境质量要求。

6、规划未实施的划分 4 类声环境功能区的交通干线，

未实施前均应按照当前功能区划从严管理，规划实施后根据

4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要求，将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范围

内的区域执行 4 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

7、经批准划定的风景名胜区和旅游度假区原则执行 1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交通干线两侧区域执行本区划 4 类声

环境功能区要求)，部分区域(如停车场、室外娱乐场所等)可

参照执行 2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8、机场周围受飞机起降、低空飞越等影响的区域，按

《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GB9660)的规定执行。



9、城市规划范围内的非建成区域近期均作为 2 类声环境

功能区进行管理；根据城市规模和用地变化情况，噪声区划

方案适时进行调整。

10、除上述划定的各类区域外，其他未划分区域参照乡

村声环境功能区标准执行，待建设用地规划功能确定之后，

按照规划用地性质参照相应功能属性确定相应声环境功能

区类别。

十、监督与管理

1、各乡镇、街道对本辖区内的声环境质量负责。

2、生态环境行政管理部门对本辖区内环境噪声污染防

治工作进行综合协调和统一监督管理。

3、公安局、交通运输局、城市管理局、自然资源局、

住建局等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对交通运输、社会生

活噪声及施工等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4、本方案可根据城市发展需要适时进行调整。

5、本方案文本及图件不作为行政区域定界依据。

6、本方案未尽事宜，参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

条款执行。

7、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此前公布的《关于对伊

宁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规定的批复》（伊市政办〔2012〕85

号）同时废止。

8、本方案由伊犁州生态环境局伊宁市分局负责解释。



附件：

附件 1、伊宁市 1、2、3 类声环境功能区一览表

附件 2、伊宁市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一览表

附件 3、伊宁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图

伊宁市人民政府

2023 年 9 月 26 日



附件 1 伊宁市 1、2、3 类声环境功能区一览表

序号 编号 名称
声环境功

能区类别

面积

（km²）
区域范围

1 1-1
开发区、市

政府片区
1 类 12.755

北至吉林路，南至伊犁河风景区，西至新

村路，东至花园南路（除 2-1、3-1）地区。

2 1-2 军区医院片区 1 类 1.554
北至宁远路，南至解放西路，西至天马路，

东至飞机场路（除去 2-1）地区。

3 1-3 州政府片区 1 类 0.627
北至解放西路，南至光明街，西至伊犁河

路，东至解放南路（除去 2-1）地区。

4 1-4 东城花园片区 1 类 4.249

北至霍尔果斯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北侧道

路，南至宁远路，西至胜利街，东至克伯

克于孜路（除去 2-1）地区。

5 1-5
喀尔墩-花果山

片区
1 类 1.212

北至花果山路一巷，南至东梁东街，西至

花果山路，东至花园南路（除去 2-1）地

区。

6 1-6 恒大雅苑片区 1 类 3.223
北至吉林路，南至伊犁河风景区，西至新

村路，东至花园南路（除去 2-1）地区。

7 1-7
伊犁河南岸生

活片区
1 类 1.907

北至伊河大道，南至规划道路，西至伊犁

河二桥，东至伊犁河一桥（除去 2-1）地

区。



8 2-1 城市中心片区 2 类 59.522

北至霍尔果斯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北侧道

路，南至伊犁河，西至皮里青河，东至喀

尔墩工业园（除去 1-1、1-2、1-3、1-4、

1-5、1-6、3-1、3-2）地区。

9 2-2
伊犁河南岸居

住、商业混合区
2 类 5.081

北至伊犁河，南至规划道路，西至伊犁河

二桥，东至规划道路（除去 1-7、3-3）地

区。

10 3-1

国投伊犁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片区

3 类 2.66
北至广东路，南至伊犁河北岸道路，西至

巴彦岱路，东至重庆路（除去 2-1）地区。

11 3-2
喀尔墩工业园

区
3 类 2.589

北至东梁东街，南至南环路，西至规划路，

东至规划路（除去 2-1）地区。

12 3-3

伊犁河南岸新

疆华电伊犁煤

电有限公司片

区

3 类 0.942
北至规划道路，南至新 G218，西至规划道

路，东至伊河大道（除去 2-1）地区。



附件 2 伊宁市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一览表

序号 路段名称 路段起止点 路段长度（m） 道路总宽度（m） 机动车车道数 车道类别 道路等级

1 伊河大道 一桥-二桥 3900 22 8 双向 次干道

2 胜利街中段 喀赞其大门-潘津路 3380 22 6 双向 主干道

3 飞机场路 八中-机场大门 3007 22 6 双向 主干道

4 天山街 交通宾馆-北大营 1180 12 4 双向 主干道

5 江苏路 美景华庭-养路段 1427 18 4 双向 主干道

6 昆仑路 月亮湾-胜利路 1700 14 4 双向 次干道

7 宁远路 东站-二毛路口 12000 20 6 双向 主干道

8 后滩路 北大营社区-中亚市场 1850 18 4 双向 次干道

9 英阿亚提街 市公安局-东站 2663 16 4 双向 次干道

10 东梁街 中亚市场-第三中学分校 2130 22 4 双向 次干道

11 花果山路 三岔路口-金陵中学 8610 22 4 双向 主干道

12 果园街 邮政局-南环路 3000 12 2 双向 次干道



13 阿合买提江街 花城商场-伊河北岸小区 3600 20 4 双向 主干道

14 解放路 新华医院-二毛立交桥 7638 24 8 双向 主干道

15 斯大林街 人民公园-市公安局 2100 18 4 双向 主干道

16 公园大街街 新茂业大厦-水文站 2600 24 8 双向 主干道

17 军垦路 花城商场-开元新城 20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18 利群路 经典花园-西环路 1230 12 4 双向 次干道

19 伊犁河路
工商银行斯大林街分行-伊犁河二

道桥
4802 18 4 双向 主干道

20 南环路 一桥-三岔路口 9700 20 4 双向 主干道

21 滨河大道 一桥-二桥 5800 20 4 双向 次干道

22 新华西路 三岔路口-伊犁河二桥 10000 20 6 双向 主干道

23 阿勒玛勒路 世纪名门-横一路 2600 18 4 双向 次干道

24 茹仙巴格路 西环路立交桥-新华西路 17 巷 1000 22 4 双向 次干道

25 西环路 火车站立交桥-二桥 11000 20 6 双向 主干道



26 北京路 延和骨科医院-解放西路 5200 20 4 双向 主干道

27 吉林路 西环路-原二毛 25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28 山东路 新村路加油站-新茂业大厦 5600 22 6 双向 主干道

29 福州路 金苹果二期-交警大队 3000 16 4 双向 次干道

30 深圳路 解放西路-四川路 2000 16 4 双向 次干道

31 安徽路 州消防大队-汉滨新村 3300 16 4 双向 次干道

32 上海路 天富伊城-伊犁河宾馆 5500 16 4 双向 主干道

33 四川路 江南春城-海棠公寓 2000 16 4 双向 次干道

34 辽宁路 航空花苑-二毛 2400 16 4 双向 主干道

35 河北路 水晶城一期-新村路 5000 16 4 双向 主干道

36 广东路
伊宁市行政服务中心-康宁家园一

期
4200 14 4 双向 次干道

37 重庆路 火车站-汉滨六队 6200 20 4 双向 主干道

38 天津路 汉宾新村-伊犁正佳特种玻璃公司 4000 16 4 双向 次干道



39 西安路
伊宁市安心嘉园-城投北方公司伊

宁市
4600 16 4 双向 次干道

40 成都路 如意云锦小区-墩买里大街 2500 16 4 双向 次干道

41 兴贸路 伊宁市友好医院-云锦世家 2200 16 4 双向 次干道

42 新滨河路 呼勒佳宾馆-八中 660 16 4 双向 主干道

43 红旗路 伊犁宾馆-伊犁大巴扎 935 12 4 双向 主干道

44 迎宾路 伊犁宾馆-州党委 680 20 4 双向 主干道

45 滨河路 上林广场-友谊医院 550 16 4 双向 主干道

46 青年路 卫校-白银谷商场 396 16 4 双向 主干道

47 友谊路 友谊医院-苗苗幼儿园 13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48 布拉克路 218 菜市场-州党委家属楼 788 12 4 双向 次干道

49 城东路 东梁街路口-220 线路口 11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50 天马路 联通公司-218 线路口 850 16 4 双向 主干道

51 公园街一巷 阿江街-313 线 22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52 国贸路 解放路 16 巷-亚中 5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53 胜利北路 218 潘津路口-湟渠桥 3500 20 4 双向 次干道

54 克伯克于孜路 218 线-克伯克于孜 1500 20 4 双向 次干道

55 伊纳克街 兴业路-希望路 2200 16 4 双向 次干道

56 兴业路 宁远路-伊纳克街 2400 16 4 双向 次干道

57 文苑街 巴依库勒路-希望路 1609 16 4 双向 次干道

58 中苑街 中苑街一巷-中苑街四巷 1470 16 4 双向 次干道

59 巴依库勒路 森林部队-文苑街 2792 12 4 双向 次干道

60 东苑路 忆江南小区-凤凰广场 1200 16 4 双向 次干道

61 花果山路一巷 8660 部队-喀尔墩路 22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62 花果山路二巷 凤凰广场-18 中学 16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63 喀尔墩路 218 线-18 中学 1300 12 4 双向 主干道

64 巴什巴格路 绿城南环路-滨河路 2439 12 4 双向 次干道

65 阿瓦提路 绿城南环路-滨河路 2339 16 4 双向 次干道



66 宁和公园1路 宁和公园北门-南门 10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67 宁和公园 2 路 宁和公园西门-东门 10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68 伊水大道 二桥梁-四连中心路 32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69 伊兴大道 六叉路口-二连路口 13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70 一桥路 一桥路-二桥路 30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71 一桥一路 一桥路-岗亭检查站 17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72 四连中心路 伊兴大道-伊河大道拐 20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73 伊南大道 二桥路-绰霍尔乡 37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74 光明路 伊河大道一场部 16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75 学校路 邮局-二电厂 20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76 二电厂路 二道桥-工业园 2400 16 4 双向 次干道

77 邮局路 学校路口-邮电局 5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78 二桥路 二桥-察县检查站 23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79 二桥辅路 二桥-二桥西侧 7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80 二桥社区路 河滨路-伊兴大道 7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81 民丰街 西环路-上海南路 9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82 如意街 西环路-上海南路 18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83 墩买里大街 西环路-西安南路 4500 18 4 双向 主干道

84 怡园路 广东路-墩买里大街 930 12 4 双向 次干道

85 文化路 河北路-墩买里大街 18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86 健康街 广东路-墩买里大街 500 12 4 双向 次干道

87 新疆路 火车站-西环路 4500 16 4 双向 主干道

88 兴边路 边贸路-建材路 2200 16 4 双向 次干道

89 建材路 宁远路-新疆路 1500 16 4 双向 次干道

90 规划路 解放西路-宁远路 500 16 4 双向 主干道

91 边贸路 宁远路-新疆路 2200 16 4 双向 次干道

92 城盘子路 宁远路-新疆路 2200 16 4 双向 次干道



附件 3 、伊宁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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